
 

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证券代码：000829     公告编号：2022-007 号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日常经营需要，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

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音通信”）拟与唯科终端技术（东莞）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唯科”）签署商品采购合同，向其采购商品，合同金额

200,000 万元。 

2022 年 2 月 24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事项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唯科终端技术（东莞）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红棉路 6 号 3 栋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白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7A5EG0F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立日期：2021 年 10 月 18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5G 通信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

技术研发；物联网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互联网设

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通信设备销售；可

穿戴智能设备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下（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数据）： 

类别 金额（元） 

总资产 127,712,345.79 

净资产 99,826,027.79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173,972.21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天音通信收购东莞唯科 30%股权交易于 2022 年 1 月 30 日完成交割，同时委

派公司总经理刘彦先生担任东莞唯科董事长，东莞唯科已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完成变更登记手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

自 2022年 1月 30日起，东莞唯科成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东莞唯科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具备良好的履约能

力，交易风险可控。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莞唯科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由公司与关联方

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情况签署采购合同。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

平公允的原则为交易对方提供或接受相关产品，交易价格参照公司同类交易的市

场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同时，根据合同约定安排付款和结算，不存在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东莞唯科的主营业务为 WIKO 手机品牌的规划及研发等相关业务。公司作

为国内知名的智能终端产品渠道开发及增值服务商，智能终端分销业务是公司的

核心业务，公司近年来稳步推进海外业务，加速海外平台与销售体系建设，看好

海外手机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的发展机会。通过本次交易，可充分发挥公司丰富

的渠道资源优势和全面的产业整合能力，丰富公司分销产品品类，有利于公司进

一步拓展市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对公司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天音通信与东莞唯科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双方

的交易行为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该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其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该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的

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自 2022 年 1 月 30 日起至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东莞唯科签订商品销售、

采购合同累计总金额人民币约 200,000 万元（含本次拟签订合同金额），已发生

金额 0 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东莞唯科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业务往来，也是继收购

交易之后的持续合作。我们认为此次日常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

是在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该关联交易是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天音通信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

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

响公司独立性。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3、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2 月 25 日 


